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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C_81_

E4_B8_9A_E4_BC_9A_E8_c80_324205.htm 企业会计准则第27

号－－石油天然气开采（财会[2006]3号 二○○六年二月十五

日）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篇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

石油天然气（以下简称油气）开采活动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

息的披露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--基本准则》，制定本准则

。 第二条 油气开采活动包括矿区权益的取得以及油气的勘探

、开发和生产等阶段。 第三条 油气开采活动以外的油气储存

、集输、加工和销售等业务的会计处理，适用其他相关会计

准则。第二章 矿区权益的会计处理 第四条 矿区权益，是指企

业取得的在矿区内勘探、开发和生产油气的权利。 矿区权益

分为探明矿区权益和未探明矿区权益。探明矿区，是指已发

现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矿区；未探明矿区，是指未发现探明

经济可采储量的矿区。 探明经济可采储量，是指在现有技术

和经济条件下，根据地质和工程分析，可合理确定的能够从

已知油气藏中开采的油气数量。 第五条 为取得矿区权益而发

生的成本应当在发生时予以资本化。企业取得的矿区权益，

应当按照取得时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： （一）申请取得矿区

权益的成本包括探矿权使用费、采矿权使用费、土地或海域

使用权支出、中介费以及可直接归属于矿区权益的其他申请

取得支出。 （二）购买取得矿区权益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、

中介费以及可直接归属于矿区权益的其他购买取得支出。 矿

区权益取得后发生的探矿权使用费、采矿权使用费和租金等

维持矿区权益的支出，应当计入当期损益。 第六条 企业应当



采用产量法或年限平均法对探明矿区权益计提折耗。采用产

量法计提折耗的，折耗额可按照单个矿区计算，也可按照若

干具有相同或类似地质构造特征或储层条件的相邻矿区所组

成的矿区组计算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